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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事務所及分事務所登記規則 
 

111年 11月 19日第 1屆第 23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全文 

113年 12月 14日第 2屆第 13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第 10條、第 10條之 1 

114年 2月 14日第 3屆第 2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第 15條、第 16條 

114年 3月 15日第 3屆第 3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第 11條、第 14條之 1、第 15條、第 16條、第 20條 

 

第一條 

本規則依律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則以保障委任人權益、維護律師執業獨立性，並避免不當競爭為宗旨。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律師事務所，係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之獨資、合署、合夥

律師或法律事務所。 

 

第四條 

本規則所稱申報人如下： 

一、獨資事務所：負責人。 

二、合署事務所：全體合署律師，或其推派之代表人。 

三、合夥事務所：全體合夥律師，或其推派之代表人。 

 

第五條 

律師事務所及分事務所之設立或變更登記，由申報人於設立或變更後十日內經地方律師公會

向全國律師聯合會辦理。 

前項申報應備具之文件如有欠缺而可以補正者，地方律師公會應定期間命申報人補正；逾期

未補正者，逕予駁回申報。 

第一項申報應備具之文件經地方律師公會形式審查無欠缺者，應於受理申報日起三十日內送

全國律師聯合會辦理登記；補正期間不計入前段三十日期間。 

全國律師聯合會應於收受前項文件之日起二個月內辦理登記。 

 

第六條 

律師事務所或分事務所之設立登記，應備具下列文件： 

一、登記申報表（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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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記事項證明文件。 

 

第七條 

律師事務所或分事務所之變更登記，應具備下列文件：  

一、變更申報表（附件二）。 

二、變更事項證明文件。 

 

第八條 

律師事務所或分事務所所屬律師因退會、變更所屬地方律師公會或律師事務所、經除去會員

資格或廢止原同意入會決定，致律師事務所應登記事項有變更時，該律師事務所於接獲地方

律師公會通知後應於十日內提出變更登記申報，或檢具毋需變更之理由提出異議；逾期未提

出者，視為同意全國律師聯合會逕行變更。 

 

第九條 

律師事務所及分事務所申報設立登記或名稱變更登記前，得申請名稱預查。 

前項程序，於律師事務所名稱預查審核準則中定之。 

 

第十條 

律師事務所名稱不得使用與已登記之他事務所名稱相同或使人混淆之名稱。但以律師姓名為

事務所名稱時，不在此限。 

 

第十條之一 

律師事務所名稱記載律師依法得辦理之事務種類，非屬可資區別之文字。 

 

第十一條 

律師事務所名稱應使用我國文字，並以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或辭源、辭海、康熙或其他通

用字典中所列有之文字為限。 

律師事務所應使用律師或法律事務所之名稱。 

 

第十二條 

律師事務所名稱不得使用下列文字： 

一、我國及外國國名。 

二、管理處、服務中心、福利中心、活動中心、發展中心、研究中心、農會、漁會、公會、

工會、機構、聯社、福利社、合作社、研習班、研習會、產銷班、研究所、聯誼社、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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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會、互助會、服務站、大學、學院、文物館、社區、寺廟、基金會、協會、慈善、志

工、義工、社團、財團法人或其他任何明示或暗示與政府機構、非營利法律服務或法律

扶助機構有關聯之文字。 

三、經全國律師聯合會或地方律師公會認為不宜使用之文字。 

 

第十三條 

律師事務所完成設立登記者，所屬律師得使用該律師事務所之名稱辦理法律事務及其他依法

得代理之事務。 

 

第十四條 

律師事務所名稱之登記有爭議者，由全國律師聯合會處理之。 

 

第十四條之一 

律師事務所不繼續經營時，申報人應註銷其事務所或分事務所之登記。 

獨資事務所負責人死亡時，應由其繼承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三個月內辦理註銷登記，或經全

體繼承人同意由全國律師聯合會之個人會員繼續經營之。若逾期未辦理，視為註銷該事務所

之登記。 

前項之繼承人若就事務所名稱進行遺產分割訴訟時，應於前項之期間內通知全國律師聯合

會，則全國律師聯合會於該訴訟終結前，不註銷該事務所登記。 

前項訴訟終結時，繼承人應於終結後三個月內主動通知全國律師聯合會；繼承人未通知者，

則該事務所登記自該三個月期滿後視為註銷。 

本條第二項之三個月期間屆滿前，得申請延展，延展期間為三個月，且以一次為限。 

申請事務所之註銷登記，應具備下列文件： 

一、註銷申報表（附件三）。 

二、相關證明文件。 

 

第十五條 

律師事務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全國律師聯合會應撤銷或廢止其事務所或分事務所之登記： 

一、獨資事務所負責人經法務部撤銷或廢止律師證書，或有事證足認不經營事務所逾二年

者。 

二、合署或合夥事務所全體律師經法務部撤銷或廢止律師證書，或有事證足認不經營事務所

逾二年者。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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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事務所名稱經註銷、撤銷或廢止登記者，其名稱自註銷、撤銷或廢止之日起一年內不得

使用。但新設之律師事務所負責人、全體合署或合夥律師與原該名稱之律師事務所負責人、

全體合署或合夥律師相同者，不在此限。 

 

第十七條 

本規則所需各項書表，其格式、內容由全國律師聯合會徵詢地方律師公會意見後訂定。 

 

第十八條 

本規則施行前已成立之律師事務所，登記事項有欠缺者，地方律師公會應定期間命其補正；

登記事項無欠缺，且於地方律師公會公告後二個月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全國律師聯合

會逕行變更。 

前項之律師事務所於規定期間內，使用律師事務所名稱不受影響。但逾期未補正致未完成事

務所登記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全國律師聯合會為處理律師事務所有關名稱預查、補正、設立、變更、註銷、撤銷、廢止登

記或其他爭議案件，應設置律師事務所登記爭議處理委員會。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1 
 

律師事務所及分事務所登記規則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律師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一、 本規則之授權依據。 

二、 全國律師聯合會所有會員均適

用本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以保障委任人權益、維護律

師執業獨立性，並避免不當競爭為

宗旨。 

一、 本規則訂定之宗旨。 

二、 另為保障委任人權益與貫徹律

師執業獨立性，參酌法國巴黎律

師公會規範，律師事務所空間設

備應具備獨立性，以維護委任人

隱私與委任事件之秘密性，因此

如律師與其他專技人員合用辦

公處所，於注意辦公區域具獨立

性；合署或合夥律師間並應注意

律師倫理規範第三十六條有關

適當資訊隔離措施之設置。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律師事務所，係本法第

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規定之獨資、合署、合夥律師或法

律事務所。 

一、 本規則所稱律師事務所之定義。 

二、 考量法人事務所尚未通過細部

立法，為免將來與法人事務所條

文有所扞格，本規則將待法人事

務所立法完成後再行納入相關

規範條文。 

第四條 

本規則所稱申報人如下： 

一、獨資事務所：負責人。 

二、合署事務所：全體合署律師，

或其推派之代表人。 

三、合夥事務所：全體合夥律師，

或其推派之代表人。 

一、 本規則所稱申報人之定義。 

二、 合署、合夥事務所原則上應由

全體律師為申報人，惟考量執

行面宜保留一定彈性，爰明定

得由推派之代表人進行申報。

又代表人既經其他律師授權，

亦得避免將來爭議，自不待言。 

第五條 

律師事務所及分事務所之設立或

變更登記，由申報人於設立或變更

後十日內經地方律師公會向全國

一、 依律師法第二十四條第五項規

定：「律師於設立律師事務所及

分事務所十日內，應經各該地

方律師公會向全國律師聯合會



2 
 

律師聯合會辦理。 

前項申報應備具之文件如有欠缺

而可以補正者，地方律師公會應定

期間命申報人補正；逾期未補正

者，逕予駁回申報。 

第一項申報應備具之文件經地方

律師公會形式審查無欠缺者，應於

受理申報日起三十日內送全國律

師聯合會辦理登記；補正期間不計

入前段三十日期間。 

全國律師聯合會應於收受前項文

件之日起二個月內辦理登記。 

辦理登記；變更時，亦同。」，

訂定第一項規定。 

二、 依上開修法理由，地方律師公

會僅為形式審查，爰於本條第

二項至第四項明定，如形式要

件有所欠缺，地方律師公會應

命補正，文件齊備後送全國律

師聯合會於二個月內決定登記

事項之准駁。 

第六條 

律師事務所或分事務所之設立登

記，應備具下列文件： 

一、登記申報表（附件一）。 

二、登記事項證明文件。 

一、 明定辦理設立登記之應備文件。 

二、 設立登記事項如事務所名稱、型

態、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地

址、律師名冊等，詳參本規則附

件一。 

三、 相關例示參事務所登記疑義及

登記方式問題集序號 1、1-3、1-

5、1-7、2、2-1、2-2、3、4、5。 

第七條 

律師事務所或分事務所之變更登

記，應具備下列文件：  

一、變更申報表（附件二）。 

二、變更事項證明文件。 

一、 明定辦理變更登記之應備文件。 

二、 變更登記事項如事務所名稱、型

態、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地

址、律師名冊等，詳參本規則附

件二。 

三、 相關例示參事務所登記疑義及

登記方式問題集序號 1-1、1-2、

1-6、2-1。 

第八條 

律師事務所或分事務所所屬律師

因退會、變更所屬地方律師公會或

律師事務所、經除去會員資格或廢

止原同意入會決定，致律師事務所

應登記事項有變更時，該律師事務

一、 明定律師因退會或其他事由致

所屬事務所應登記事項有變更

時之處理方式、異議期限等事

項。 

二、 如 A 律師設立登記甲獨資事務

所，嗣 B 律師與 A 律師合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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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於接獲地方律師公會通知後應

於十日內提出變更登記申報，或檢

具毋需變更之理由提出異議；逾期

未提出者，視為同意全國律師聯合

會逕行變更。 

公處所及甲事務所名稱，但個別

承接業務，且約定個別承擔責

任，則甲事務所應辦理變更登

記，型態由獨資變更為合署事務

所；又如 B 律師並未與 A 律師

合用甲事務所名稱，而係於同址

成立乙事務所，則 B 律師應為

乙事務所之設立登記，A 律師即

毋庸就甲事務所申報變更登記。 

第九條 

律師事務所及分事務所申報設立

登記或名稱變更登記前，得申請名

稱預查。 

前項程序，於律師事務所名稱預查

審核準則中定之。 

參酌公司法第十八條第五項規定、公

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明定律

師事務所名稱預查制度，相關程序並

另以審核準則定之。 

第十條 

律師事務所名稱不得使用與已登

記之他事務所名稱相同或使人混

淆之名稱。U但以律師姓名為事務所

名稱時，不在此限。 

一、 U新增本條但書。考量同姓名之

律師均可能希望以自身姓名為

事務所名稱，且姓名之使用對

個人人格具有意義，爰增訂本

條但書，例外同意同姓名律師

以姓名為事務所名稱時得以並

存。 

二、 明定律師事務所名稱之限制。 

三、 事務所名稱是否使人混淆，由

全國律師聯合會依個案判斷。

又參酌現況及公司名稱及業務

預查審核準則第 7條規定，如使

用下列文字，得認非屬可資區

別之文字：一、律師事務所之型

態。二、地區名。三、名稱前所

標明之新、好、老、大、小、真、

正、原、純、真正、純正、正港、

正統之文字。四、國際。五、聯

合。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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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之一 

律師事務所名稱記載律師依法得

辦理之事務種類，非屬可資區別之

文字。 

U一、本條新增。 

二、如事務所名稱記載律師法第 21

條第 2項所示之「商標、專利、

工商登記、土地登記、移民、就

業服務」等文字，或其他依法律

律師得辦理事務種類之文字，均

非屬可資區別之文字。 

第十一條 

律師事務所名稱應使用我國文字，

並以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或辭

源、辭海、康熙或其他通用字典中

所列有之文字為限。 

律師事務所應使用律師或法律事

務所之名稱。 

考量外文種類繁多，系統建置有所困

難，且亦難判斷是否具本規則第十條

之情事，爰刪除本條第二項、第四項

規定。 

第十二條 

律師事務所名稱不得使用下列文

字： 

一、我國及外國國名。 

二、管理處、服務中心、福利中心、

活動中心、發展中心、研究中

心、農會、漁會、公會、工會、

機構、聯社、福利社、合作社、

研習班、研習會、產銷班、研

究所、聯誼社、聯誼會、互助

會、服務站、大學、學院、文

物館、社區、寺廟、基金會、

協會、慈善、志工、義工、社

團、財團法人或其他任何明示

或暗示與政府機構、非營利法

律服務或法律扶助機構有關

聯之文字。 

三、經全國律師聯合會或地方律師

公會認為不宜使用之文字。 

明定律師事務所名稱之限制。 

第十三條 參酌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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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事務所完成設立登記者，所屬

律師得使用該律師事務所之名稱

辦理法律事務及其他依法得代理

之事務。 

條、第二十四條規定、公司法第十九

條規定，訂定本條文。 

第十四條 

律師事務所名稱之登記有爭議者，

由全國律師聯合會處理之。 

明定事務所登記爭議之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之一 

律師事務所不繼續經營時，申報人

應註銷其事務所或分事務所之登

記。 

獨資事務所負責人死亡時，應由其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三個月

內辦理註銷登記，或經全體繼承人

同意由全國律師聯合會之個人會

員繼續經營之。若逾期未辦理，視

為註銷該事務所之登記。 

前項之繼承人若就事務所名稱進

行遺產分割訴訟時，應於前項之期

間內通知全國律師聯合會，則全國

律師聯合會於該訴訟終結前，不註

銷該事務所登記。 

前項訴訟終結時，繼承人應於終結

後三個月內主動通知全國律師聯

合會；繼承人未通知者，則該事務

所登記自該三個月期滿後視為註

銷。 

本條第二項之三個月期間屆滿前，

得申請延展，延展期間為三個月，

且以一次為限。 

申請事務所之註銷登記，應具備下

列文件： 

一、註銷申報表（附件三）。 

二、相關證明文件。 

一、本條新增。 

二、將律師事務所註銷情況自第十五

條規定中移列為本條。 

三、獨資事務所之負責人死亡時，該

事務所無適格之申報人辦理註

銷登記，故明文由其繼承人負責

辦理之。 

四、考量或有獨資事務所希望能繼續

存續，且繼承人或親友、受僱律

師或有繼續經營該事務所之意

願。是以，如經全體繼承人同意，

得由全國律師聯合會之其他會

員繼續經營之。惟該名會員應符

合律師法相關規定且完成變更

登記，自不待言。 

五、由於繼承人間或有將事務所名稱

進行遺產分割之情事，故於訴訟

終結前，全國律師聯合會不宜註

銷該事務所登記。惟就事務所名

稱有遺產分割訴訟或有訴訟終

結之情事時，繼承人應主動通知

全國律師聯合會。 

六、考量繼承人間需要時間辦理註銷

或繼續經營事務所之事項，為避

免繼承人不及於繼承開始之日

起之三個月期間內辦理完畢，爰

增訂第五項得延展期間一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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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第十五條 

律師事務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全

國律師聯合會應撤銷或廢止其事

務所或分事務所之登記： 

一、獨資事務所負責人經法務部撤

銷或廢止律師證書，或有事證

足認不經營事務所逾二年者。 

二、合署或合夥事務所全體律師經

法務部撤銷或廢止律師證書，

或有事證足認不經營事務所

逾二年者。 

一、本條文原包含「註銷」、「撤銷」

及「廢止」登記等三種態樣。配

合「註銷」相關條文已經移列於

第十四條之一，故刪除「註銷」

之相關文字。 

二、考量律師受懲戒停止執行職務為

律師個人之情事，如若即予註銷

或廢止其事務所之登記，應會連

帶影響該事務所之受僱律師之

執業，以及影響已經受託案件之

進行。因此，本規則不針對「停

止執行職務」另行規定，且本條

文所稱「依法不得執行職務」之

情形，予以刪除。 

第十六條 

律師事務所名稱經註銷、撤銷或廢

止登記者，其名稱自註銷、撤銷或

廢止之日起一年內不得使用。但新

設之律師事務所負責人、全體合署

或合夥律師與原該名稱之律師事

務所負責人、全體合署或合夥律師

相同者，不在此限。 

考量律師受懲戒停止執行職務為律

師個人之情事，如若即予註銷或廢止

其事務所之登記，應會連帶影響該事

務所之受僱律師之執業，以及影響已

經受託案件之進行，故本條「不得執

行職務期間屆滿後，」等文字配合刪

除。 

第十七條 

本規則所需各項書表，其格式、內

容由全國律師聯合會徵詢地方律

師公會意見後訂定。 

鑒於全國律師聯合會具有實質審查

律師事務所登記事項之權力，是本規

則所需書表均由全國律師聯合會訂

定。 

第十八條 

本規則施行前已成立之律師事務

所，登記事項有欠缺者，地方律師

公會應定期間命其補正；登記事項

無欠缺，且於地方律師公會公告後

二個月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

全國律師聯合會逕行變更。 

一、 明定現存之律師事務所於本規

則施行後之登記程序。 

二、 過渡期間內律師執行職務等權

利不受影響。 

三、 第一項後段所謂「登記事項無

欠缺，且於地方律師公會公告

後二個月內未提出異議者，視

為同意全國律師聯合會逕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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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律師事務所於規定期間內，

使用律師事務所名稱不受影響。但

逾期未補正致未完成事務所登記

者，不在此限。 

更。」，包括經補正登記事項後

無欠缺，地方公會公告後二個

月內無異議提出之情形。 

第十九條 

全國律師聯合會為處理律師事務

所有關名稱預查、補正、設立、變

更、註銷、撤銷、廢止登記或其他

爭議案件，應設置律師事務所登記

爭議處理委員會。 

明定處理律師事務所登記所生爭議

之委員會。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決議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已經施行，明定日後修訂及生

效程序。 

 


